
关于《霞山区农村农业技能人才和新农人才引育留用激励办法（试行）》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省市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，服务我区“百千万工程”高质量发展，有效破解当前农业农村领域技能人才与实用人才短缺问题，根据国家及省市关于乡村振兴和人才工作的相关政策精神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区农业农村局起草了《霞山区农村农业技能人才和新农人才引育留用激励办法（试行）（第二次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激励办法》）。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1、 制定文件目的
（一）明确人才范围与认定标准。针对以往农业领域实用人才标准不清晰的问题，系统界定各类农业人才的范畴，并建立以实际操作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认定标准与程序，为精准实施激励提供基础。
（二）构建引育留用政策体系。整合现有措施，系统构建覆盖人才引进、培育、评价、激励、服务等全链条的政策体系，为强化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制度保障。
（三）强化“百千万工程”人才支撑。围绕我区“百千万工程”对乡村产业发展和基层治理的需求，针对性激发各类农村农业人才活力，为“百千万工程”推进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。
（四）营造重才爱才良好氛围。通过政策引导和典型宣传，提升农村农业人才的社会认同感和职业荣誉感，激发人才内生动力，广泛吸引社会力量投身乡村振兴。
二、法律政策依据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》；
（二）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》
（三）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》；
（四）《广东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》；
三、起草过程
文件由区人社局和区农业局起草，2025年10月22日区委组织部、区人社局和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召开内部评估会议，进一步评估对人才引育留用激励政策的可行性和合规性；2025日10月9日征求了相关单位意见，共收到23个部门和街道的8条意见，采纳了2条合理意见，部分采纳了6条意见，并做了相应的修改。
四、评估论证
起草过程中经过多次集体会议研究讨论，并根据有关情况进行评估论证。
（一）制定的必要性。我区正处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大力实施“百千万工程”的关键时期，农业农村发展对技能人才和实用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。现有政策分散，缺乏系统性的引育留用激励机制，难以有效满足发展需要。制定本办法是补齐人才短板、激活乡村发展动力的迫切要求。
（二）制定的可行性。本办法的制定紧密结合我区农业农村发展现状和人才实际，政策目标明确，措施具体。在人才界定上，既认可国家职业资格，也创新性地将长期扎根乡村、具有实践专长的“新农人才”纳入范围各项激励保障措施兼顾物质与精神层面，并明确了组织、资金等保障机制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。
（三）制定的合法性。本办法内容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》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》、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》等国家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，并与《广东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》等本省法规要求相衔接。上述上位法及政策均明确要求建立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，引导和支持各类人才向基层流动。本办法中关于人才界定、引进、培育、激励等措施，均是对上述要求的细化和落实，旨在履行法定职责，内容与上位法不存在抵触。制定过程中已履行专家论证、部门征求意见等程序，且制定主体适格，职权行使正当。
（四）预期效果和影响。本办法实施后，预期将有效引导各类人才向乡村集聚，提升现有从业人员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，激发其创新创业热情，为“百千万工程”的深入实施注入强劲人才动能，推动我区乡村产业振兴、人才振兴取得实质性进展。
五、主要内容说明
（一）本办法旨在系统构建本区农村农业技能人才和新农人才引进、培育、评价、激励、服务的全链条政策体系，通过明确标准、拓宽渠道、强化培育、完善激励、优化环境，着力破解人才短缺难题，为全区实施“百千万工程”和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人才支撑。
（二）本办法内容涵盖总体目标、人才界定、引进使用、培训提升、评价激励、留人环境、组织保障及附则等方面，结构完整，重点突出。主要内容概括如下：
第一、总体目标，明确了本办法的制定背景、指导思想以及未来三年人才引育留用的总体目标和预期效果。
第二、界定范围与标准，清晰界定了“农村农业技能人才”和“新农人才”的定义、涵盖领域，并规定了“新农人才”的认定程序和入库管理要求。
第三、精准引进与柔性使用，提出了畅通返乡渠道、推动校企合作、依托人才驿站柔性引智、搭建技术服务平台等具体引进与使用措施。
第四、强化培训与能力提升，明确了实施精准培训、落实培训补贴、鼓励学历技能提升等培育路径。
第五、完善评价与激励机制，建立了多元化评价体系，并规定了包括岗位奖励、项目扶持、金融支持、精神激励等在内的综合激励措施。
第六、着力营造拴心留人环境，聚焦改善生产生活条件、提供医疗健康服务与关怀救助等，解决人才后顾之忧。
第七、组织保障，明确了组织领导、资金保障、管理服务、宣传引导等保障机制。
第八、附则，明确了办法的解释权归属、施行日期及效力层级。
（三）文件实施日期说明。本办法待区政府审定通过后按程序印发实施。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试行期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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